非都市土地補辦編定申請書

受文機關：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
申請事項：
為本人所有下列土地，係非都市土地，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類別，茲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
請予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類別。

	土地標示
	土地

所有權人
	使用現況
	備  註

	區別
	段
	小段
	地號
	面積    (平方公尺)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附
繳

文
件
	一、身分證明文件

二、其他

1.□主管機關證明文件

2.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  （蓋章）     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住　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址：

電　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

